
BFAC 文件第 11 /14(2 ) 號 
 

 

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 

第二十七次會議  

 

議程第 5( b) 項： 食物及相關服務業工作小組的工作匯報  
 

 

目的  
 

 

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 ( 方諮會 ) 上次在 2 01 4 年 7 月 23 日舉行會 

議，本文件匯報自上次會議以 來，食物及相關服務業工作小組 ( 工作 

小組 ) 的工作進展。  

 
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展  

 
 

建議精簡暫時吊銷和取消食物業牌照的上訴機制  
 
 

2. 在 工 作 小 組 2 0 1 4 年 6 月 6 日 的 會 議 上 ， 小 組 召 集 人 要 求 食 物 環 

境衞生署 ( 食環署 ) 分析為何食物業牌照在 2 0 1 2 年按照違例記分制被暫 

時吊銷和取消的個案同告激增。食環署因應要求，向小組成員簡介了 

這方面的最新統計數字和分析結果。食物業牌照被暫時吊銷和取消的 

個案在 2 0 1 1  至 20 1 2  年期間大幅增加，由 1 5 7  宗增至 2 5 9  宗，但在  

2 0 1 2  至 2 01 3  年期間的增幅則只屬溫和，由 2 5 9 宗增至 2 7 1 宗。根據  
 

違例記分制被取消牌照的全部個案和暫時吊銷牌照的 8 5 % 個案，都與 

食物業非法擴展營業範圍至公眾地方有關。雖然違例記分制的政策及 

罰則不曾改變，但暫時吊銷和取消牌照的個案數目卻有所上升，主要 

是由於推行針對性措施，處理食物業非法擴展營業範圍的問題所致。 

針對性措施包括加強巡查和執法、根據《食物業規例》加強檢控、加 

快檢控程序，以及突擊檢控。  

1  



3. 此 外 ， 食 環 署 指 出 ： ( a ) 牌 照 上 訴 委 員 會 接 獲 的 主 要 是 請 求 從 寬 

處理的上訴個案； ( b ) 有些上訴人缺席聆訊，或只委派牌照事務承辦商 

出席聆訊，目的純粹是拖延食環署執行暫時吊銷／取消牌照的決定； 

( c ) 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通常都維持牌照上 訴委員會的決定；以及 ( d ) 

與牌照上訴委員會相比，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處理上訴個案的數目較 

少，但所需時間卻長得多。食環署認為，整體而言，暫時吊銷和取消 

食物業牌照的上訴機制，如按精簡建議刪減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這一 

層上訴，仍可充分保障持牌人的權利。  

 
4.      工作小組重申，強烈反對食環署的建議，原因如下：  

 
 

(a) 三層上訴機制各有不同的主 管當局，並且獨立運作，故現 

行安排有效防止濫用權力，使三方互相制衡；  

 
(b) 有關建議損害持牌人的合法權利；以及  

 
 

(c) 要解決上訴時間長的問題， 政府當局應精簡現行的上訴程 

序，而不是刪減上訴機制的其中一層上訴。  

 
5. 至於可以縮短 上訴時間的措施 ，食環署向工作 小組表示，政府當  

局已檢討和精簡上訴程序，例如以中文或英文陳述代替雙語陳述，以  

及在實際情況許可時加快安排聆訊。小組召集人向政府當局建議，應

考慮進一步加強牌照上訴委員會及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的聆訊處理量

，以增加聆訊的次數和縮短等候上訴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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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業處所內廚房／食物配製室的換氣次數要求  
 
 

6. 為 利 便 設 計 和 規 劃 食 物 製 造 廠 ， 業 界 希 望 了 解 有 關 的 換 氣 次 數 要 

求。此外，業界又應工作小組的邀請，派出一名代表出席會議，表達 

意見。  

 
7. 食 環 署 向 工 作 小 組 講 解 ， 為 確 保 食 物 安 全 和 個 人 衞 生 ， 用 作 處 理 

食物的食物配製範圍應有足夠通風。假如通風不足，在溫度和濕度有 

利微生物生長的環境下，或會加速微生物滋長，影響配製食物過程的 

食 物 質 素 ／ 安 全 。 為 保 障 公 眾 衞 生 ， 食 環 署 參 照 屋 宇 署 的 《 認 可 人 

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 岩土 工程師作業備考》 A D M - 2 所載的通 

風率，規定所有申請食物業牌照的處所如天然通風不足，則須符合有 

關的發牌條件，在廚房或食物配製室設置抽氣扇和吹氣扇，從而達致 

每小時換氣至少 20 次的要求，方可獲發牌照。  

 
8. 工 作 小 組 和 業 界 代 表 同 樣 指 出 ， 現 今 有 些 食 物 製 造 工 序 已 高 度 自 

動化，在食物製造廠內處理食物的人員數目亦可能有限，而且部分廠 

內設有空氣調節系統。因此，每小時換氣 20 次的要求，對於這類設 

有空調的食物製造廠來說未免過高，也涉及不必要的投資。食環署回 

應表示，假如業界在申請牌照時能夠提供充分理據，該署會按個別情 

況考慮是否可以降低每小時換氣的次數要求。  

 
9.      工 作 小 組 讚 揚 食 環 署 具 彈 性 處 理 調 整 食 物 製 造 廠 每 小 時 換 氣  

 

20 次 的要求。 為使 業界在設 計和規 劃設有空 調的食物 製造廠時 ， 減 

少 出 現 不 明 確 的 情 況 和 相 關 的 風 險 ， 小 組 召 集 人 建 議 食 環 署 採 取 措 

施，以便業界掌握和遵守對更換空氣量次數的要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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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肆設置露天座位申請檢討建議的實施進展  
 
 

1 0 .    2 01 3  年 10  月，露天座位工作小組 1  完成食肆設置露天座位申請  

的檢討，並提出 10 項建議。正如在方諮會上次會議上所匯報，其中 

三項建議已付諸實施。  

 
1 1 . 在工作小組上次於 2 0 1 4 年 10 月舉行的會議上，小組成員聆聽了 

露天座位工作小組匯報餘下七項建議的最新進展：其中兩項建議已付 

諸實施，其餘建議的籌備工作進展良好。  

 
1 2 . 為免業界疑慮，食環署已在該署網站發布的《食肆設置露天座位 

申 請 指 南 》 內 清 楚 指 出 ， 露 天 座 位 申 請 與 食 肆 牌 照 申 請 可 以 同 時 處 

理，兩者的批核結果互不影響。凡在 2 01 4 年 10 月 1 日或之後收到的 

露天座位申請，假如有部門提出關注／反對，相關部門會召開聯席會 

議，與申請人直接討論關注／反對事項。此舉有助提高露天座位申請 

處理程序的透明度。  

 
1 3 .    工作小組讚揚政府當局悉力實施各項建議。  

 
 

飲食供應機構操作鍋爐及壓力容器的要求  
 
 

1 4 . 勞工處向工作小組簡報操作鍋爐及壓力容器的要求，以及操作員 

所需的資格。鍋爐及壓力容器在使用前，必須在勞工處轄下的鍋爐及 

壓 力 容 器 科 登 記 。 登 記 後 ， 則 須 由 委 任 檢 驗 師 定 期 檢 驗 、 測 試 和 認 

證 。 若 檢 驗 及 測 試 結 果 令 人 滿 意 ， 鍋 爐 及 壓 力 容 器 擁 有 人 便 會 獲 發 

“效能良好證明書”。要成為合資格人員，直接監管鍋爐及壓力容器  

 
 

 

 

1 露 天 座 位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包 括 食 環 署 、 消 防 處 、 屋 宇 署 、 地 政 總 署 、 規 劃 署 、 

房 屋 署 、 運 輸 署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和 經 濟 分 析 及 方 便 營 商 處 的 代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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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操作，申請人必須在勞工處鍋爐及壓力容器科所舉行的特定種類鍋 

爐及壓力容器考試取得合格成績，或完成認可的相關訓練課程，並且 

具備相關的工作經驗。  

 
1 5 . 工作小組主要關注到，業界難以招聘合資格人員操作鍋爐及壓力 

容器，以致認可訓練課程的需求甚殷。勞工處答允與職業安全健康局 

聯絡，探討是否可以增辦訓練課程。  

 
未來路向  

 
 

1 6 . 請各委員察悉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展。工作小組會繼續留意上述事 

宜的發展。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  
 

2 0 1 4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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